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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湖北省竹山县坚持“走一举三化之路，建生态水电大县”战略，沿汉江支流堵河流域进行水电

开发，前后有近3万农民因电站建设而失去土地。围绕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解决失地农民养老后顾

之忧，从2008年底开始，该县就坚持先试点、后推广的工作思路，以潘口乡小漩居委会为试点逐步开展全县

被征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现就竹山县开展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谈几点启示： 

 

    一、加强调研是科学制定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政策的前提。 

 

    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一个新鲜事物，需要不断的探索和完善，既要正确贯彻国家基本政策，尽

量满足被征地农民的参保期待，又要考虑到不同参保对象缴费能力之间的差距。为尽快出台被征地农民社会

保障政策，该县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为牵头单位，先学政策后调研，从2008年底开始历时两年时间

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研工作。首先是认真学习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劳动部《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

会保障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6］29号）和劳动保障部、国土资源部以及湖北省关于被征地农

民社会保障工作相关文件精神，随时关注其它地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动态，系统掌握国家方针政策内

涵，积极吸取外地先进经验。其次是以潘口乡小漩居委会为试点认真组织调查测算，全面掌握小漩居委会被

征地农民人数、年龄构成、征地面积、征地补偿情况等第一手资料。三是召开潘口乡和小漩居委会村支部书

记、会计座谈会，广泛征求基层干部群众的意见、愿望。四是政府牵头、多部门参入，成立了由分管常务副

县长为组长、劳动保障、民政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

研讨联席会议，由县人社部门拿出专业初稿，在县法制办的重点把关下，反复修改，通过政府常委会讨论才

正式颁布了《竹山县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潘口试点）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该项政策的制定遵循了实

事求是原则，综合了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为政策顺利推行奠定了基

础。 

 

    二、加大宣传是政策顺利推行的基本保障。 

 

    失地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达到退休年龄也和企业退休职工一样领取社会养老金，这在过去想都不敢

想，很多失地农民不敢相信，认为是政府为推进电站建设采取的权益之计，因此对搬迁、参保有抵触情绪。

要使广大被征地农民了解政策，积极参与，宣传工作至关重要。在潘口试点工作实施意见出台后，县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迅速行动，召开了业务培训班，对被征地村的村干部、潘口乡劳动保障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进行业务培训，印刷近千份宣传手册、知识问答等宣传材料到农村广为散发，在移民村重点醒目位置刷写

宣传标语，发表致被征地农民公开信，进行面对面政策宣传。同时，按照自愿参保的原则对符合参保条件而

本人不愿意参保的人员，指导村委会与本人签订“放弃参保资格协议书”。通过这些深入细致的宣传，以及

自愿参保政策的落实，较好的普及了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化解了群众疑虑，消除了抵触情绪。被征地

农民积极配合，提供各种需要的数据，办理各种手续，踊跃参保。该项政策落实由于具有很强的群众基础，

因而得到了群众的欢迎和支持。  

 

    三、保障基本，分层参保，是政策普受欢迎、顺利推行的重要因素。 

 

    自2009年8月份，竹山县启动潘口乡小漩居委会被征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工作以来，群众参保积极性很

高，截止目前，共登记参保障239人，收缴保障金713.7万元，其中个人缴费285.5万元，集体缴纳285.5万

元，政府补贴142.7万元。已经有18为失地农民到龄退休，按月领取保300到500元不等的养老金。出现这样

的大好局面主要是我们依据县情和群众诉求执行了规范操作、分层参保、三方筹资等政策制度。 

 

    一是严格身份认证，规范操作，体现了公平、正义。 

 

    按照竹政办发〔2009〕94号文件精神，同时具备四个条件才可以被认定为被征地农民保障对象。即被征

地时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人均现有占有耕地在0.3亩（含0.3亩）以下；现在户口在征地村组并履行

了相关义务；没有经劳动、人事部门招工和录用。被征地农民参保首先是个人申报，填写《被征地农民参加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申报表》，由村（居）民委员会进行初审，交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再由县国土资源

局、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分别对申报对象因建设征地补偿和养老保险参保的情况进行审核。最后进行7天公

示，公示无异议的确定其参保身份，有异议的由乡政府会同村（居）民委员会调查核实并提出明确的处理意

见后上报。整个过程全程接受群众监督，群众拥护，具有很高的社会信誉度和公信力。 



 

    二是统一参保政策，分层对待，体现了以人为本。 

 

    将被征地农民统一缴费基数为竹山县上年度全县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3843元，缴费费率为20%，分别由被

征地农民个人、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政府三方共同承担，分别承担缴费总额的8%、8%和4%，既让参保农民的参

保缴费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步，有利于将来待遇享受，还极大地减轻了被征地农民的参保费用负担，促进

了参保。 

 

    借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政策，结合被征地农民的生活实际和参保期待，规定被征地农民缴费年限男性年

满16周岁至满60周岁、女性年满16周岁至满55周岁，一次性缴纳15年的养老保障费；男年满60周岁、女满55

周岁及其以上人员，年龄每增加一年，减少一年缴费，但最低缴费不得少于5年。缴费年限满15年且男年满

60周岁、女满55周岁人员可在缴清费用的次月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女满55周岁至59周岁人员按男满60周岁

人员计发养老金；女满60周岁以上人员按男满60周岁以上人员计发养老保障金。缴费年限满15年未达到退休

年龄的，本人自愿继续缴费的，按个人缴费部分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分层次缴费年限，不仅满足了不同参

保对象的参保需求，还体现了对长者的关爱和优惠，实现了国家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惠及全民的初衷，极

大地促进了参保政策的落实。 

 

    四、正视现实，着眼长远，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体系需要逐步完善。 

 

    竹山县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与人民群众的愿望诉求，与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还不相适应，还存在着社会保障水平不高，与群众的期待有差距，群众参保意识不浓等问题。因此，

在逐步完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应该坚持应急谋远建立长效机制，要考虑到“应保尽保”和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启动的政策对接问题。一是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政策

知晓率和认同度。二是按照省政府《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的意见》鄂政办发

［2009］39号文件精神，代县政府拟定“先保后征”政策，建立保障金机制，要通过这些措施将被征地农民

全部纳入社会养老保障范畴。三是尽快研究出台《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工作操作规程》。操作规程可分

缴费阶段操作规程和保障金领取阶段操作规程两个部分。缴费阶段的操作规程可分为核定缴费比例和保障人

数、拟定保障对象、填写申报表、缴纳保障费、乡镇街办审核、劳动保障部门审批、结算保障金、发放缴费

证八个步骤，使竹山县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工作进入规范化管理的轨道。执行保障金领取阶段操作规程

可分为个人申请、档案查阅、审批退休、养老金领取、退休年检五个步骤，以以巩固现有成果，扩大保障范

围，方便参保，方便参保对象领取养老保障待遇。四是在制定新型农村养老保险配套政策时要将被征地农民

养老保障制度综合考虑，群众可自由选择险种参保。通过这些措施不断提高社会保障能力和水平，让越来越

多的被征地农民解除养老保障后顾之忧，共享经济社会改革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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